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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中国领事”APP护照/旅行证
使用指南

适用范围

     一 、 驻 泰 国 使 馆 自 2 0 2 1 年 8 月 2 6 日 正 式 启
用 “ 中 国 领 事 ”A PP“ 护 照 / 旅 行 证 ” 在 线 办 理 功
能。　　
    二 、 本 人 目 前 身 在 泰 国 且 居 住 在 使 馆 领 区 （ 曼
谷 市 、 红 统 府 、 大 城 府 、 猜 纳 府 、 北 碧 府 、 华 富 里
府 、 那 空 那 育 府 、 佛 统 府 、 暖 武 里 府 、 巴 吞 他 尼
府 、 佛 丕 府 、 巴 蜀 府 、 叻 丕 府 、 北 揽 府 、 龙 仔 厝
府 、 夜 功 府 、 北 标 府 、 信 武 里 府 、 素 攀 武 里 府 、 北
柳 府 、 尖 竹 汶 府 、 春 武 里 府 、 巴 真 府 、 罗 勇 府 、 沙
缴 府 、 桐 艾 府 、 甘 烹 碧 府 、 那 空 沙 旺 府 、 碧 差 汶
府 、 披 集 府 、 乌 泰 塔 尼 府 ） 的 中 国 公 民 ， 如 因 以 下
原 因 需 办 理 护 照 / 旅 行 证 ， 请 通 过 A PP 提 交 申
请：　　
1 、首次申办普通护照或旅行证；
2 、 普 通 护 照 过 期 、 有 效 期 不 足 1 年 、 签 证 页 即 将
用完或容貌变化较大；　　
3 、旅行证过期或有效期不足半年；　
4 、普通护照或旅行证遗失、被盗或损毁；　　
5 、普通护照加注。　　
    三 、 本 人 目 前 居 住 在 驻 孔 敬 总 领 馆 领 区 （ 见 驻
孔 敬 总 领 馆 网 站 ） 的 中 国 公 民 ， 可 就 近 选 择 驻 泰 使
馆 或 其 他 总 领 馆 通 过 A PP 办 理 护 照 旅 行 证 业 务 。 居
住在其他领区人员向各自领区总领馆申请。
    

    五 、 驻 泰 国 使 领 馆 仅 受 理 在 泰 国 境 内 人 员 的 护
照 / 旅 行 证 申 请 ， 在 国 内 人 员 请 向 当 地 公 安 部 门 申
请，在其他国家人员请向中国驻当地使领馆申请。

     

APP下载注册

一 、 “ 中 国 领 事 ”A PP 可 在 苹 果 应 用 商 店 、 腾 讯 应
用 宝 商 店 、 华 为 应 用 商 店 、 小 米 应 用 商 店 中 搜
索“中国领事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下载。

 

 

二 、 下 载 后 请 使 用 电 子 邮 箱 或 中 国 国 内 手 机 号 注 册
账 号 （ 目 前 暂 不 支 持 国 外 手 机 号 ） ， 进 入 A PP 后 请
点击右下角“我的”图标，如下图：

 

  

三 、 根 据 提 示 填 写 中 国 身 份 证 号 或 普 通 护 照 号 完 成
实 名 认 证 （ 如 无 上 述 证 件 ， 也 可 使 用 他 人 已 认 证 的
账户办理），之后可正常登录使用。

在线提交申请

一、信息填报　　
（ 一 ） 登 录 A PP ， 点 击 “ 护 照 / 旅 行 证 ” 业 务 模
块，选择拟办证使领馆（驻泰国使馆）；　
（ 二 ） 根 据 提 示 选 择 申 请 业 务 类 型 ， 逐 一 、 完 整 、
准确填写个人基本信息（包括选填信息）；　　
（ 三 ） 在 线 签 字 确 认 《 国 籍 状 况 声 明 书 》 。 请 注
意 ： 应 由 申 请 人 本 人 签 署 。 此 电 子 签 名 将 打 印 在 新
护 照 上 ， 请 以 居 中 横 向 方 式 在 电 子 签 名 框 中 签 署 本
人 规 范 汉 字 姓 名 。 未 满 1 0 周 岁 申 请 人 ， 由 父 母 一
方或法定监护人代为签名。　　
（ 四 ） 上 传 数 码 证 件 照 片 （ 6 个 月 内 正 面 免 冠 ， 白
色 背 景 ， 深 色 衣 服 ， 五 官 清 晰 ， 可 见 双 耳 ， 不 戴 首
饰 ） 。 此 照 片 将 印 制 在 新 护 照 上 ， 须 与 邮 寄 给 我 馆
的照片一致。　　
（ 五 ） 按 照 护 照 旅 行 证 办 证 须 知 有 关 要 求 及 系 统 提
示 ， 到 使 馆 网 站 “ 领 事 证 件 栏 目 - 护 照 旅 行 证 - 表 格
下 载 ” 中 下 载 并 打 印 表 格 ， 签 字 并 填 写 日 期 ， 连 同
其他补充办证材料一并拍照并上传。　　

二、身份验证　　
（ 一 ） A PP 将 对 申 请 人 进 行 人 脸 识 别 ， 以 确 保 相 关
申 请 系 本 人 操 作 。 请 根 据 提 示 操 作 ， 在 成 功 后 进 行
下一步。　　
（ 二 ） 身 份 验 证 （ 人 脸 识 别 ） 成 功 ， 会 极 大 缩 短 办
证 时 间 。 如 确 实 无 法 通 过 身 份 验 证 ， 也 可 点 击 “ 跳
过 ” 直 接 进 入 下 一 步 ， 但 之 后 需 要 在 线 预 约 视 频 面
谈 时 间 ， 排 队 等 候 与 使 馆 工 作 人 员 视 频 面 谈 ， 办 理
周期会延长。　　

三、办证取证方式
考 虑 到 当 前 疫 情 形 势 严 峻 ， 为 减 少 同 胞 外 出 感 染 风
险 ， 我 馆 仅 开 通 邮 寄 方 式 递 交 材 料 并 通 过 邮 寄 方 式
领取新证件。　

四、选择缴费方式
请 选 择 线 下 支 付 （ 此 环 节 无 须 缴 费 ， 请 不 要 选 择 在
线支付）。　

五、提交订单　　
信 息 填 写 完 成 后 ， 请 按 系 统 提 示 提 交 订 单 。 提 交 成
功后，申请将提交使馆审核。

          

等待使领馆审核

一 、 申 请 人 应 当 及 时 在 “ 我 的 订 单 ” 或 “ 消 息 中
心 ” 跟 踪 办 证 进 度 ， 使 馆 将 及 时 通 过 A PP 反 馈 审 核
进展。　

二 、 面 谈 面 审 ： 申 请 人 为 未 成 年 人 或 身 份 验 证 （ 人
脸 识 别 ） 未 通 过 等 情 形 ， 使 馆 可 能 要 求 与 申 请 人 通
过 A PP 进 行 视 频 面 谈 。 申 请 人 应 密 切 关 注 订 单 状
态 ， 如 出 现 需 面 谈 面 审 的 提 示 ， 请 及 时 选 择 预 约 时
间 。 工 作 人 员 会 按 照 预 约 时 间 主 动 发 起 视 频 面 谈 。
视 频 面 谈 过 程 中 ， 请 准 备 好 有 关 办 证 材 料 原 件 ， 配
合 工 作 人 员 进 行 截 图 操 作 ， 并 回 答 相 关 提 问 。 特 殊
情况需到馆面谈的，使馆将个案通知申请人。　

三 、 如 经 审 核 需 补 充 上 传 材 料 、 修 改 信 息 等 ， 申 请
人 将 在 “ 消 息 中 心 ” 中 看 到 信 息 提 示 ， 请 按 照 使 馆
要求跟进办理。

四 、 对 经 审 核 符 合 条 件 可 予 办 理 的 ， 申 请 人 将 收
到 “ 待 制 证 ” 的 通 知 。 收 到 “ 待 制 证 ” 信 息 后 ， 申
请人方可缴纳费用并邮寄材料。

缴纳费用

一 、 缴 费 方 式 ： 在 A PP 上 收 到 “ 待 制 证 ” 信 息 后 ，
请 通 过 泰 国 当 地 银 行 的 柜 台 或 当 地 泰 国 银 行 的 网 上
银 行 转 账 ， 转 账 时 请 选 择 “ 实 时 转 账 ” （ Pro m pt
Pa y ） 方 式 ， 备 注 订 单 号 （ 备 注 信 息 仅 支 持 英 文 和
数 字 ） 。 请 注 意 ， 因 国 际 汇 款 涉 及 较 高 的 手 续 费 及
汇 率 变 动 ， 我 馆 不 接 受 国 际 汇 款 ， 请 确 保 使 用 泰 国
当 地 银 行 账 户 汇 款 。 如 无 当 地 银 行 账 户 ， 可 前 往 任
何 一 家 泰 国 当 地 银 行 柜 台 办 理 直 接 向 我 馆 银 行 账 户
支付费用的汇款业务。

二 、 办 理 护 照 / 旅 行 证 ： 5 4 0 泰 铢 / 本 ； 办 理 护 照 加
注：免费（无需缴费）　　

三、使馆账户信息如下：
开 户 行 ： Ra t c h a da ph i s e k B ra n c h ,  In du s t r i a l
a n d Co m m e rc i a l  B a n k  o f  Ch i n a  (T h a i )
Pu b l i c  Co m pa n y Li m i t e d
账 户 名 ： EM B A S S Y OF T HE PEOPLE' S
REPUB LIC OF CHINA  IN T HE KINGDOM  OF
T HA ILA ND
收款账号(泰铢) ：1 1 1 0 0 3 0 6 1 8
                  （不接受国际汇款）
开 户 行 地 址 ： 9 9 /2 1 -2 5 Ra t c h a da ph i s e k  Ro a d,
Di n da e n g ,  B a n g k o k , 1 0 4 0 0
银行电话：0 2 1 1 8 3 5 6 0
请 注 意 : 使 馆 银 行 账 户 名 称 应 使 用 大 写 英 文 输 入 , 符
号 使 用 英 文 半 角 字 符 , 输 入 错 误 可 能 导 致 转 账 失
败。

四 、 请 务 必 将 转 账 凭 证 原 件 或 打 印 出 的 手 机 转 账 记
录随同办证材料一并邮寄到使馆。　　

         

邮寄材料

一 、 在 A PP 上 收 到 “ 待 制 证 ” 信 息 并 缴 费 后 ， 请 前
往 泰 国 邮 政 购 买 C4 型 号 防 水 信 封 （ 样 式 如 下 ） ，
并将以下材料通过泰国邮政邮寄至我馆：

  
     C4 型号（尺寸2 4 9 * 3 2 4 m m ）

（ 一 ） 取 证 单 ： 通 过 A PP 提 交 后 ， 请 在 A PP“ 我 的
订 单 ” 页 面 中 ， 点 击 “ 待 制 证 ” 状 态 的 订 单 ， 将 显
示 “ 待 制 证 ” 且 有 订 单 号 的 页 面 （ 见 下 图 示 例 ） 截
图 并 打 印 2 份 ， 一 份 放 进 邮 寄 的 信 封 里 ， 一 份 粘 贴
在信封上。

   
（二）现持护照/旅行证原件（遗失除外）。
（三）转 账 凭 证 ： 转 账 凭 证 原 件 或 打 印 出 的 手 机 转
账记录（记载有转账时间，同时备注订单号）。
（ 四 ） 彩 色 白 底 半 身 证 件 照 片 （ 光 面 相 纸 ） 2 张
（须与A PP中上传的证件照片一致）。
（ 五 ） 英 文 或 泰 文 填 写 好 收 件 人 姓 名 、 电 话 、 地
址 ， 并 贴 好 足 额 邮 票 （ 5 2 泰 铢 ） 的 泰 国 邮 政 C5 型
号防水信封（样式如下），用于回邮您的新证件。

 
C5 型号（尺寸1 6 2 * 2 2 9 m m ）

    除 以 上 材 料 外 ， 如 无 特 殊 情 况 且 我 馆 主 动 联 系
要求，无需邮寄其他办证材料

二 、 邮 寄 地 址 ： Co n s u l a r  S e c t i o n ,  Em b a s s y
o f  t h e  Pe o pl e ’s  Re pu b l i c  o f  Ch i n a , 2 n d
Fl o o r ，  A A  B u i l di n g ， 5 5  Ra t c h a da ph i s e k
S o i 3 ，B a n g k o k  1 0 4 0 0

            

等待证件寄回

一 、 证 件 办 妥 后 使 馆 将 连 同 已 注 销 的 原 护 照 / 旅 行
证 原 件 （ 如 有 ） 及 收 费 收 据 一 并 寄 回 给 申 请
人。　　
二 、 当 A PP 中 办 证 进 度 变 为 “ 新 证 件 已 制 作 完
毕”时，代表我馆即将寄出新证件，请注意查收。
三 、 我 馆 会 将 回 邮 编 号 录 入 A PP 系 统 ， 请 据 此 联 系
泰国邮政查询邮寄进度。

           

特别提醒

一 、 因 疫 情 原 因 ， 目 前 护 照 旅 行 证 办 理 主 要 面 向 有
紧 急 需 求 的 同 胞 ， 为 减 少 同 胞 外 出 感 染 风 险 ， 我 们
推 出 了 双 向 邮 寄 服 务 ， 申 请 人 需 通 过 邮 寄 方 式 将 护
照 等 有 关 材 料 邮 寄 到 使 馆 ， 使 馆 将 在 证 件 制 作 好 后
将新旧护照邮寄给申请人。
    任 何 邮 寄 都 存 在 一 定 风 险 ， 使 馆 不 承 担 因 此 产
生 的 丢 失 等 责 任 和 风 险 。 如 不 幸 出 现 新 证 件 邮 寄 丢
失 问 题 ， 需 申 请 人 重 新 上 传 资 料 办 理 并 再 次 缴 纳 办
证费用，使馆会积极协助办理。
    如 申 请 人 确 实 担 心 邮 寄 存 在 的 风 险 ， 可 待 疫 情
缓 解 、 我 馆 恢 复 到 馆 取 证 服 务 后 再 申 请 办 理 相 关 证
件

二 、 请 务 必 在 A PP 上 收 到 “ 待 制 证 ” 信 息 后 ， 再 进
行 缴 费 和 邮 寄 材 料 。 提 前 缴 费 并 邮 寄 材 料 并 不 会 加
快 办 证 进 程 ， 反 而 有 可 能 因 为 退 款 退 件 等 导 致 办 证
周期延长。

三、以下情形将导致邮寄的材料被退件：
（ 一 ） A PP 上 尚 未 收 到 “ 待 制 证 ” 信 息 就 邮 寄 材 料
的；
（二）未在信封上粘贴取证单的；
（三）未按要求准备材料的；
（四）自行选择邮寄公司、材料中夹带现金等。

四 、 通 过 A PP 申 办 的 护 照 不 包 含 申 请 人 指 纹 信 息 。
无 指 纹 不 影 响 护 照 正 常 使 用 ， 仅 在 入 境 中 国 时 无 法
自助通关，须走人工通道。

五 、 所 有 业 务 规 费 均 已 公 示 ， 使 馆 不 会 通 过 电 话 或
视 频 要 求 申 请 人 支 付 费 用 。 请 谨 防 假 借 使 馆 名 义 的
各类电信诈骗。

六 、 A PP 上 线 启 用 后 ， 确 有 特 殊 紧 急 需 要 人 员 ， 仍
可通过我馆领事证件咨询邮箱联系办理有关业务。

七 、 A PP 各 类 功 能 目 前 仍 在 完 善 中 ， 申 请 人 在 使 用
过 程 中 如 遇 到 问 题 或 有 相 关 建 议 ， 可 通 过 我 馆 领 事
证件咨询邮箱反馈，我馆将及时予以协助。

领事证件咨询电话：
+ 6 6 2 2 4 5 0 8 8 8 （人工接听时间：
周一至周五上午9 : 0 0 至1 1 : 3 0 ，

下午1 4 : 3 0 -1 6 : 3 0 ，节假日除
外）

四 、 因 公 护 照 换 补 发 、 港 澳 台 同 胞 暂 无 法 通 过 

A PP 办 理 证 件 ， 上 述 情 况 或 确 有 其 他 特 殊 情 况 无 法
完 成 通 过 A PP 办 理 的 同 胞 请 发 送 邮 件 至
BANGKOK@csm.mfa.gov.cn 预约。

领事证件咨询邮箱：
BANGKOK@csm.mfa.gov.cn 


